廢止(停止適用)地政解釋函令一覽表
	編 號
	發(頒)布日期
	文    號
	主 旨 ( 案 由 )

	1
	91.6.27
	台內地字第0910008593號函
	列冊管理之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因土地重劃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改以現金補償者，應停止列冊管理。

	2
	88.10.28
	台內地字第8811978號函
	委託代理人代為申請或查詢地籍總歸戶資料應備文件。

	3
	88.8.26
	台內地字第8890629號函
	查詢地籍總歸戶資料時，土地所有權人或代理人應親自到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申請。

	4
	80.1.8
	台內地字第887438號函
	原登記申請人委託代理人申請抄錄或影印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者，得予受理。

	5
	89.12.22
	台內地字第8917580號函
	重劃及非重劃土地先行分割再辦理共有物分割，分割後取得價值增加者，其分割取得土地嗣後再移轉時，原地價之計算及適用之物價指數。

	6
	89.4.15
	台內地字第8960640號函
	重劃土地先行分割再辦理共有物分割，分割後取得價值增加者，其分割取得價值增加部分及分割前後價值相等部分原地價之計算及適用之物價指數。

	7
	88.9.3
	台內地字第8810014號函
	土地僅係建築物高度受限制，應仍屬可建築土地，不宜認定屬依法限制建築土地。

	8
	86.12.12
	台內地字第8686638號函
	平均地權條例第10條規定有關都市計畫區內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地價計算方式係以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

	9
	85.6.25
	台內地字第8505419號函
	徵收土地改良物，得委託學術機構或專業機構辦理查估，並由該管縣、市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依規定估定之。

	10
	85.5.7
	台內地字第8574752號函
	土地合併、分割發生價差在1平方公尺單價以下者免予申報移轉現值仍予維持。

	11
	81.9.2
	台內地字第8183104號函
	土地合併前後價差計算原地價之標準。

	12
	80.2.27
	台內地字第900836號函
	兩宗以上所有權人不相同之土地合併後，申報移轉現值事宜。

	13
	77.6.24
	台內地字第607150號函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應將毗鄰非保留地之區段路線價列入平均計算。

	14
	76.8.27
	台內地字第529920號函
	公司經營「代理國內外各類不動產諮詢服務」及「代理國內外各類不動產專案設計服務」無限制規定。

	15
	76.7.3
	台內地字第517423號函
	公司申請設立登記，經營不動產投資計畫分析、診斷之顧問業務等現行法令尚無限制規定。

	16
	76.1.10
	台內地字第471152號函
	國內建設公司委託營造商開發新地區及興建國民住宅出售，現行法令並無禁止規定。

	17
	75.9.11
	台內地字第430844號函
	公告土地現值後計算平均調整幅度之方式。

	18
	69.6.24
	台內地字第27517號函
	平均地權條例所稱「依法限制建築」及「依法不能建築」如何認定。

	19
	89.9.8
	台內地字第8911680號函
	耕地分割如未涉所有權移轉登記，無農業發展條例第31條之限制，分割後之任一耕地，如有違規使用，其申辦移轉時應受該條例第31條之限制。

	20
	89.6.28
	台內地字第8908245號函
	共有物分割登記，分割前後價值增減不及1平方公尺，而面積卻有增加，亦並無農業發展條例第11條及第31條規定之適用。

	21
	87.9.21
	台內地字第8778321號函
	耕地租約期滿，出租人申請收回位於農地重劃後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之出租耕地自耕，承租人之補償費應依法扣除土地增值稅。

	22
	74.3.18
	台內地字第299700號函
	農業發展條例公布施行前共同承領之農地得依各人承領面積申辦分割移轉登記。

	23
	73.11.6
	台內地字第264931號函
	戶長及其家屬共居期間共同耕作之公、私有耕地，准予辦理分割。

	24
	70.12.31
	台內地字第60860號函
	平均地權條例第76條第2項所稱「實施收回耕地屆滿1年」之計算。

	25
	70.3.4
	台內地字第7332號函
	承租人因放棄耕作權而終止租約，雖已編為建築用地，不得通知出租人於1年內建築使用。

	26
	69.5.7
	台內地字第19718號函
	出租耕地依法編為都市計畫工業區，依規定終止租約後，於實際收回耕地屆滿1年內依原計畫開始建廠使用，即無照價收買之適用。

	27
	68.8.3
	台內地字第26578號函
	出租耕地依法終止租約，對於承租地內建築物及長期作物之補償，當事人如有爭執時，自宜訴請法院裁決。

	28
	75.4.21
	台內地字第405187號函
	徵收補償費不得分期發放。

	29
	90.8.14
	台內地字第9011397號函
	地籍圖重測界址爭議未決土地，其無爭議界址部分得受理鑑界複丈。

	30
	88.9.29
	台內地字第8896954號函
	祭祀公業土地得由管理人與毗鄰土地所有權人申辦界址調整。

	31
	88.4.6
	台內地字第8880571號函
	設定有抵押權之土地申請合併複丈，檢附他項權利人之協議書時，得免再檢附同意書。

	32
	84.12.7
	台內地字第8416383號函
	設定有抵押權之土地辦理合併釋疑。

	33
	84.4.20
	台內地字第8406208號函
	實施地籍圖重測區內土地，經通知協助指界，而土地所有權人不同意該協助指界，並發生界址爭議之處理方式。

	34
	77.4.20
	台內地字第590714號函
	臺北市、高雄市地籍圖重測結果之公告及重測土地標示結果之通知與標示變更通知書之繕發，應以台北市政府地政處、高雄市政府地政處名義辦理。

	35
	76.4.18
	台內地字第492721號函
	以數值法辦理土地分割、合併複丈者，其計算面積至平方公尺以下二位。

	36
	61.6.6
	台內地字第464321號代電
	測量公司之測量技師應對測量技術負責。

	37
	60.10.16
	台內地字第436170號函
	同一縣或市，標準地名應如何擬定原則。

	38
	91.11.26
	台內中地字第0910016580號令
	關於土地權利信託登記之標的為分別共有或公同共有者，無土地法第34條之1之適用。

	39
	91.11.12
	台內中地字第0910018014號函
	農業發展條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施行前之耕地繼承案件，以繼承標的物抵繳應納稅賦時，免檢附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

	40
	91.8.1
	台內中地字第0910011957號函
	申請人持憑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申辦移轉登記時，遇有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未能於該證明書有效期間內辦理登記完畢者，得由申請人出具證明予以扣除，倘仍未超過有效期間六個月，登記機關則得予受理。

	41
	91.3.4
	台內中地字第0910002624號函
	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得以影本代替，但不得於效期內由不同人重複使用申辦所有權移轉登記。

	42
	91.2.8
	台內中地字第0910002460-1號函
	一般抵押權設定登記，契約書內填寫權利存續期限者，勿須補正及登載。

	43
	90.11.20
	台內地字第9015658號函
	經設定耕作權登記後繼續自行經營或自用滿五年，於申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仍應附農用證明。

	44
	90.6.27
	台內中地字第9008341號令
	關於未成年子女與其父或母協議分割遺產或未成年子女所有之不動產移轉或設定負擔與其父或母時，監護人之選定事宜。

	45
	90.5.28
	台內中地字第9008023號函
	耕地設定永佃權登記時，免檢附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

	46
	90.5.14
	台內中地字第9006787號函
	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調處有關土地法之不動產糾紛案件包含共有物分割案件。

	47
	90.5.2
	台內中地字第9007052號函
	非興辦工業人申辦工業區土地及其地上建物預告登記應予受理。

	48
	90.3.8
	台內中地字第9003560號函
	耕地設定典權及其移轉登記時，不需檢附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

	49
	90.2.27
	台內中地字第9003286號函
	法定代理人與其未成年子女辦理分割繼承，因涉財產法上之自己代理，應依民法第1094條第1項規定定其法定監護人，無待法院之選定。

	50
	89.11.29
	台內中地字第8922046號函
	耕地申辦信託登記應受農業發展條例第31條規定之限制。

	51
	89.10.21
	台內中地字第8920372號函
	一筆農業用地同時簽訂契約移轉為多人共有時，得僅以其中一個承買人申請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申辦該筆土地移轉共有之登記。

	52
	89.6.13
	台內中地字第8979594號函
	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承受耕地，如係因法院拍賣原因，無須檢具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惟仍應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33條及第34條之規定。

	53
	88.4.26
	台內地字第8804207號函
	土地登記申請書表用紙除依現行規定採用八開模造紙印製外，亦得使用十六開或A4用紙雙面印製。

	54
	87.6.15
	台內地字第8706371號函
	法定地上權設定之權利範圍得由當事人協議定之。

	55
	87.6.3
	台內地字第8777559號函
	國民住宅因信託而為權利變更登記，其受託人及受益人以具備購買國民住宅資格者為限。

	56
	86.11.18
	台內地字第8689449號函
	修訂「土地登記申請書」、「登記清冊」、「土地、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土地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土地、建築改良物贈與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土地贈與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建築改良物贈與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土地、建築改良物交換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共有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分割契約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地上權設定契約書」、「地役權設定契約書」、「土地、建築改良物他項權利移轉、變更契約書」、「土地、建築改良物典權設定契約書」及「土地、建築改良物信託（內容變更）契約書」格式共計16種，自87年1月1日起使用。

	57
	86.6.3
	台內地字第8605629號函
	法院拍賣之工業區、廠房，拍定人持憑法院發給之權利移轉證書申辦移轉登記時，無須再檢附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證明文件。

	58
	85.11.28
	台內地字第8510855號函 
	農舍與其基地分屬不同所有權人，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如農舍所有權人切結證明文件與申請書所蓋印章相同者，免附印鑑證明；至於農地所有權人，仍應檢附印鑑證明。

	59
	85.4.6
	台內地字第8579041號函
	農業區土地經政府專案核准作為公用事業設施使用，依法先行辦理變更為非耕地後，再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60
	84.11.16
	台內地字第8415016號函
	有關土地登記規則第35條、第155條之執行事宜。

	61
	84.10.13
	台內地字第8482238號函
	權利人住址資料超出系統規範規定之字數之處理。

	62
	83.5.5
	台內地字第8379600號函
	農地所有權人之直系親屬或配偶興建之農舍，地政機關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登記簿註記之記載例。

	63
	79.6.4
	台內地字第8379600號函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60條規定執行事宜。

	64
	74.9.12
	台內地字第328996號函
	抵押權次序讓與應以附記登記方式為之，並應經中間次序抵押權人之同意。

	65
	71.3.4
	台內地字第67401號函
	抵押權因權利存續期限及利息變更申請登記，如未經次順位抵押權人同意，應自行約定債權額，另為抵押權設定登記。

	66
	70.8.8
	台內地字第30750號函
	抵押權因權利存續期限及利息變更申請登記，如經次順位抵押權人同意者，應准以權利內容變更登記方式為之。

	67
	70.7.7
	台內地字第30062號函
	最高額抵押權「權利存續期限」之始期，可依當事人之合意自由酌定於契約訂立日期之前。

	68
	69.12.15
	台內地字第52305號函
	抵押權因權利存續期限及利息變更應就變更部分另行辦理設定登記。

	69
	69.9.26
	台內地字第40765號函
	抵押權因權利存續期限及利息變更登記應檢附次順位抵押權人同意書及印鑑證明辦理。

	70
	91.10.22
	台內中地字第0910085745號函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每年舉辦之地政士座談會，如有聘請專家或學者專題演講者，每次活動折算專業訓練1小時。

	71
	91.8.30
	台內中地字第0910084971號令
	地政士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一定金額。

	72
	90.3.6
	台內中地字第9080170號函
	經紀業或其營業處所申請設立、所在地變更、遷入備查應附繳文件。

	73
	62.1.4
	台內地字第501359號函
	房屋連同餐廳設備同時出租者，如何計算租金。

	74
	61.10.4
	台內地字第490294號函
	釋市場攤位租金。

	75
	55.11.9
	台內地字第191438號函
	基地或房屋租金經法院判決確定後，不得申請該管市縣政府強制減定。

	76
	52.6.1
	台內地字第109407號函
	承租土地訂立契約書中，列有違反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規定事項，應屬無效。

	77
	89.12.14.
	台內中地字第8923854號函
	公地放領、早期放領未辦所有權移轉登記及公有土地處分，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應檢附之文件。

	78
	89.8.2.
	台內地字第8909739號函
	中華電信公司撥用作為和平電信基地，業奉行政院函准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接管後移交該公司，而於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時，可不受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之限制。

	79
	89.2.24.
	台內中地字第8904461號函
	各級政府機關申請撥用公有土地計畫書請求一併准予變更編定者，於奉准撥用後，宜依規定辦理異動手續。

	80
	87.2.4.
	台內地字第8702448號函
	關於民眾申購之公有建地是否屬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土地，由公有土地管理機關逕向農林單位查證。

	81
	79.2.28.
	台內地字第775418號函
	依法撤銷放領而移轉登記為國有之耕地，可依法撥用。

	82
	78.3.10.
	台內地字第673650號函
	國有保安林如已無繼續存置之必要時，可同意依計畫所需先行使用並依法解除保安林。

	83
	76.7.27.
	台內地字第523444號函
	編定為工業區農牧用地之省（市）縣有土地，得辦理出售。

	84
	76.12.29.
	台內地字第559488號函
	山胞使用之省市縣有土地，經補編為山地保留地，其權利設定及產權之移轉，仍應按土地法第25條規定辦理。

	85
	76.10.20
	台內地字第539584號函
	公有出租耕地除有災歉情形外，仍不宜減徵或免徵公地佃租。

	86
	74.1.25.
	台內地字第277575號函
	政府投資開發之海埔地出售應依土地法第25條及海埔地開發管理辦法有關規定辦理。

	87
	73.4.27.
	台內地字第224222號函
	台糖公司承租國有土地，不得比照一般承租人依獎勵投資條例第65條規定發給1/3地價款。

	88
	66.7.22.
	台內地字第748226號函
	加工出口區出租土地可報院依土地法第25條一次核准，授權加工出口區管理處逐案辦理。

	89
	65.8.3.
	台內地字第692210號函
	承租公有基地建築房屋須為地上權之登記。

	90
	61.6.21
	台內地字第458039號函
	市場零售攤位之租金，不能適用土地法及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之規定辦理。

	91
	60.8.20.
	台內地字第430405號函
	公地租賃契約以夫或兄單獨訂定，即使夫妻或兄弟同財共居，不能認其為夫妻或兄弟所共同承租。

	92
	85.3.13
	台內地字第8576396號函
	如何依據區域計畫通盤檢討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和土地使用編定檢討事宜及如何配合行政院核定農地釋出方案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調整。

	93
	84.3.2
	台內地字第

8478572號函
	土地已徵收完竣，但經查明於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時，確有錯誤得更正編定。

	94
	82.6.14
	台內地字第

8282029號函
	辦理都市計畫擬定作業中之地區，應暫緩辦理非都市土地通盤檢討。

	95
	82.4.20
	台內地字第

8205055號函
	夾雜於丁種建築用地範圍內之土地，可依規定申請更正編定。

	96
	82.1.14
	台內地字第8201164號函
	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更正編定為鄉村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依「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規定辦理。

	97
	79.9.26
	台內地字第840082號函
	雲林縣二崙鄉港後段一五七六地號非都市土地究應更正編定為國土保安或水利用地。

	98
	76.12.9
	台內地字第

555569號函
	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編定屆滿五年，檢討有關鄉村區聚居人口數之計算及鄉村區範圍調整後用地變更編定。

	99
	74.8.7
	台內地字第333068號函
	設置公墓應依「墳墓設置管理條例」第六條第六款規定檢附「無妨礙區域計畫證明書」。

	100
	74.3.11
	台內地字第297493號函
	國有眷舍基地經編定為一般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如屬「建」地目土地，更正編定為甲種建築用地應依作業須知規定辦理。

	101
	94.5.17
	內授中辦地字第0940723790號令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三

條第一項所稱「農村聚落」及「原住民聚落」之範圍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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